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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資料顯示，民國 93

年 7 月至 101 年 3 月間無動力飛行傘即發生

8 件安全事故，惟國內至今仍無相關法令規

範業者，無從保障民眾安全及權益，究實情

為何？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係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（下稱消保處）資料

顯示，民國（下同）93 年 7 月至 101 年 3 月間無動力飛

行傘即發生 8 件安全事故，惟國內至今仍無相關法令規

範業者，無從保障民眾安全及權益，究實情為何?認有深

入瞭解之必要。案經本院向行政院、行政院體育委員會(

下稱體委會)、屏東縣政府等機關調取相關案卷資料審閱

，並於 101 年 10 月 16 日赴宜蘭縣外澳飛行傘基地現地

履勘，同時約詢上開機關相關業務主管人員。案經調查

完竣，茲列述調查意見如次： 

一、體委會為無動力飛行傘運動之主管機關，其法定職掌

為全民運動之規劃、推動、協調及聯繫事項，對各級

政府有指導及考核之責，卻長期疏於對該項運動之管

理與督導，直至發生致命意外事件，才進行實地訪查

與認證修法等作為，顯有怠失。 

(一)依國民體育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，本法之主管機關

：在中央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…；同法第 5 條規定

，各級政府為推行國民體育，應普設公共運動設施

；其業務受主管體育行政機關之指導及考核；同法

第 8 條規定，民間依法成立之各種公益體育團體，

其業務應受各該主管機關之指導及考核…中央主

管機關為健全體育團體之業務運作，得訂定相關辦

法；同法第 11 條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體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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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人員之進修及檢定制度。前項體育專業人員之

範圍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；各體育專業人員資格

檢定、證照核發、校正、換發、檢定費與證照費之

費額、證照之撤銷、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，由中

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辦理之；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組

織條例第 5 條規定，全民運動處掌理下列事項︰一

、關於全民運動發展政策與方針與提昇國民體能計

畫之規劃、推動及協調事項。二、關於休閒運動之

規劃、推動、協調及聯繫事項…。由上開法令規定

可知，體委會為無動力飛行傘運動之中央主管機關

，其法定職掌為無動力飛行傘運動之規劃、推動、

協調及聯繫事項，並對各級政府有指導及考核之責

。 

(二)據消保處「100 年度無動力飛行傘運動及場地聯合

查核報告」摘要指出，本案之查核緣起，係因愛好

無動力飛行傘運動之民眾日益增多，惟各地飛行場

，陸續傳出從事飛行傘運動之消費者發生死亡及重

傷意外事故，同年 8 月 31 日即發生瑞鼎科技公司

陳榮宏董事長於宜蘭頭城外澳飛行基地從事飛行

傘運動墜地身亡意外，該項飛行運動潛伏之危險逐

漸浮現，乃於 100 年 9 月至 11 月間會同體委會、

交通部觀光局及新北市等 7 個地方政府，就轄區內

無動力飛行傘運動進行查核；另查行政院消費者保

護委員會（101 年 1 月 1 日起因組織改造，原業務

由行政院「消費者保護處」承接，並以任務編組方

式另成立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」取代原委員會議

，提供行政院有關消費者保護事項之諮詢建議；以

下簡稱消保會）於 93 年 8 月 12 日研商「飛行傘活

動之相關管理機制及消費者安全」，其背景說明指

出，近 1 個月連續發生 2 起民眾參加飛行傘活動，
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A1%8C%E6%94%BF%E9%99%A2%E6%B6%88%E8%B2%BB%E8%80%85%E4%BF%9D%E8%AD%B7%E6%9C%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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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摔死或溺斃之意外，對於類此風險性高之戶外

活動，實有加強管理之必要，遂召開本次會議。由

上開無動力飛行傘運動之訪查或會議緣起可知，皆

因從事飛行傘運動者發生死亡及重傷意外事故，引

起大眾注意而起。 

(三)經查目前無動力飛行傘運動僅有體委會 93 年訂頒

之「飛行運動安全注意事項」，及屏東縣政府訂定

之「屏東縣無動力飛行活動管理自治條例」。其於

各地尚無一致性之管理規定。詢據體委會，迄 100

年 8 月止，因無動力飛行傘事故致死亡者有 4 件、

另並有 4 件骨折意外。因飛行傘屬國際體育單項運

動總會聯合會承認運動種類，國內對口單位為中華

民國飛行運動總會，體委會為體育運動目的事業之

中央主管機關，僅輔導該運動選、訓、賽之推動，

並稱非以全民運動推動為主軸，在 100 年 7 月以前

從未進行該項運動之查核或督導作業。嗣於 101 年

4 月 11 日召開之消保處第 2 次會議，結論要求體委

會於 8個月內完成無動力飛行傘運動管理法律及相

關規範之研訂。該處並於同年 5 月間擬妥「無動力

飛行運動安全及消費保護」查核計畫，函請各地方

政府進行清查。嗣於同年 5 月 22 日起總計進行 13

次諮詢會議，請專家及飛行運動總會代表就前述有

關議題進一步研討，研擬「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

員授證管理辦法（草案）」及「無動力飛行運動管

理辦法（草案）」。由上開說明可知，體委會對各

級政府有指導及考核之責，卻長期疏於對該運動之

管理與督導，並稱僅輔導該運動選、訓、賽之推動

，直至發生致命意外事件，才進行實地訪查與認證

修法等作為。 

(四)體委會雖稱，依地方制度法第 19 條規定，縣(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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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事項，四、關於教育文化及體育事項，(6)縣

（市）社會教育、體育與文化機構之設置、營運及

管理。基此，對無動力飛行傘運動之設置、營運及

管理之權責為地方自治事項。然經屏東縣政府表示

，因 93 年訂頒之「飛行運動安全注意事項」內容

欠缺具體標準及規範，地方實難以執行查核及管理

。 

(五)另由本院實際履勘現地發現，宜蘭外澳起飛場場地

為土質地面，因天候及人為多次使用，造成地面不

甚平整，有礙助跑起飛條件，且臨場道路狹隘，交

通條件不良，周邊環境仍見有不利起降之障礙物（

如電線桿、天線等突出物等）。對於業者提供之傘

具使用紀錄，記載內容疏漏，顯見控管鬆散，且部

分傘齡老舊已超過 10 年，使用安全有所疑慮。顯

見中央主管機關，對於無動力飛行傘運動疏於管理

與督導。 

(六)綜上，體委會為無動力飛行傘運動之主管機關，其

法定職掌為全民運動之規劃、推動、協調及聯繫事

項，對各級政府有指導及考核之責，然自 93 年訂

頒「飛行運動安全注意事項」後，僅輔導該運動選

、訓、賽之推動，長期疏於對該運動之管理與督導

，直至發生致命意外事件，方於 100 年 9 月至 11

月間就轄區內無動力飛行傘運動進行查核與認證

修法等作為，並於次年 5 月間擬妥查核計畫函請各

地方政府進行清查，顯有違主管機關法定職掌，核

有怠失。 

二、體委會依主管機關權責制訂「飛行運動安全注意事項

」，然經查該注意事項之法規範位階不足，欠缺強制

力、營業管理不彰、場地標準不明、發照標準不一、

保險急難不濟、設備安全標示不清，皆難符無動力飛



5 

 

行傘運動之高風險要求，顯有疏失。 

(一)查現行無動力飛行傘運動管理規範，為體委會 93

年訂頒之「飛行運動安全注意事項」，屬行政指導

，並無相關罰則。因此該項運動欠缺全國一致且具

有法規位階之規定，無法發生拘束之效力，顯有管

理規定位階不足之失。 

(二)查無動力飛行傘運動社團目前有體委會輔導設立

之「中華民國飛行運動總會」，下設「中華民國滑

翔運動協會」及 7 個地方分會；及與該總會無隸屬

關係之「中華民國滑翔翼協會」、「中華民國航空

運動協會」及一般俱樂部。惟不論各無動力飛行協

會或業者，經報都有帶客飛行收取費用之營業行為

，且並未輔導列入營業管理。又查核時發現帶客飛

行之教練在網路招攬生意，客人僅需繳交場地起降

使用費，至於該教練有無合格之雙人飛行證，消費

者則無法辨識，顯有對業者商業營運管理不彰之失

。 

(三)又查對於飛行場地之管理僅在該注意事項第 4 點第

1 款規定，不得於政府禁止之空域、機場管制地帶

飛行。然由於起飛及降落場之面積、長度、寬度等

設施標準及作業程序，於該注意事項均未規定，任

由協會或業者自行擇地起降，或按次收取「場地租

金」提供業者或活動者使用。經查有部分起飛場地

過短，遂以鋼骨加蓋助跑區之情形，由各協會或業

者自行擇地起降，無人管制安全及維持秩序，因此

曾有飛行場發生搶客鬥毆爭端及搶飛事件，導致發

生空中碰撞險象。體委會於上開注意事項中未規範

無動力飛行傘運動場地設置及使用管理標準，核有

場地標準不明之失。 

(四)該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7 款、第 5 點第 3 款及第 6 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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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規定飛行運動需有飛行教練教導、陪同、帶客飛

行，但對於飛行教練之資格，僅「滑翔協會」訂有

「初級、中級、高級、雙人飛行技術等級檢定辦法

」(以雙人飛行傘教練資格之取得而言，必須修習

學科及術科，又參加雙人飛行傘檢定人員須取得高

級飛行教練之資格)，但這項辦法只適用於「滑翔

協會及各分會」之會員。其它無動力飛行運動協會

及業者教練證照之取得，僅由各協會自行核發，以

「滑翔翼協會」為例，雙人傘證照中只有 4 位由「

滑翔協會」所核發，其餘 6 位為「滑翔翼協會」自

行核發，而「航空協會」則未提供飛行教練證明文

件。另為維護消費者權益，消保處亦指出，帶客飛

行之教練應有退場機制，需透過再次認證之程序才

可帶客飛行。故該注意事項未建立全國一致之教練

、雙人飛行證照及換照制度，除體委會間接輔導設

立之「滑翔協會」訂有飛行技術檢定辦法核發證照

外，其他協會則自行認定核發，或者無照飛行，未

有一致證照核發標準，無法確保帶客飛行之安全。 

(五)依該注意事項第 6 點第 7 款規定，業者應為所有飛

行者辦理意外保險，每人次不得低於新台幣（下同

）3 百萬元。然經查核發現各業者投保情形不一，

分述如下：滑翔協會各地分會辦理各級學員之訓練

並未替學員投保，而由學員自行投保壽險或意外險

；「滑翔翼協會」(以野馬飛行傘俱樂部於網路招

攬）帶客飛行，未替消費者保險，發生傷亡事件，

由俱樂部負責人自行負責；宜蘭縣飛行運動推展協

會則透過美州保險代理人有限公司（下稱美州保代

公司）向保險公司投保旅遊平安險 3 百萬元(僅簽

立保險代理契約，有無向保險公司投保則不得而知

)；新竹縣橫山鄉木頭山飛行場個人帶客飛行，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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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美州保代公司向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

保旅遊傷害險 3 百萬元；屏東縣「航空協會」與「

優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」投保旅遊平安險 1 百

萬元；台東縣「想飛有限公司」經由美聯保險經紀

人股份有限公司讓消費者選擇投保 1 百萬至 3 百萬

元之飛行傘休閒運動之平安險。以上保險不論透過

保代或保險公司投保旅行平安險、傷害險，其保險

金額及險種不一，且其投保情形，與「注意事項」

之規定不符，顯有未依規定投保之失。 

(六)據該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2 款規定，從事飛行運動者

，務必裝備齊全及依規定穿戴，另第 6 點第 2 款規

定，從事飛行運動之經營業者，應備置足量且功能

完整之飛行安全配備，惟該注意事項對於傘具及其

他飛行安全配備之規格並未規範。經查核發現，無

動力飛行傘具多由國外進口，均以外文標示，傘具

僅有承載公斤數之限制，無使用年限及保存方式，

其使用年限由持有人自行認定淘汰；又其他飛行安

全配備則任由教練自行裝配，傘具及配備無中文標

示及保存年限，由從業人員自行認定是否淘汰。消

保會查核時指出，發現同一傘具及配備竟可帶不同

年齡及不同體型之男、女飛行，有安全之虞。因傘

具及配備無中文標示及使用年限標準，顯有設備安

全標示不清之失。 

(七)綜上，體委會依主管機關權責制訂「飛行運動安全

注意事項」，然經查該注意事項法律位階不足，難

以對業者約束管理；營業管理不彰，任由業者帶客

營業飛行；場地標準不明，致起降場地雜亂及安全

管制鬆散；發照標準不一，無法確保合格飛行安全

；保險急難不濟，任由保險金額及險種紊亂；設備

安全標示不清，傘具及配備無中文標示及年限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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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皆難符無動力飛行傘運動之高風險要求，顯有疏

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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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辦法： 

三、調查意見一、二，提案糾正行政院體育委員會（102

年 1 月 1 日起改制為教育部體育署）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議處

理。 

調查委員：程仁宏  

楊美鈴 

黃武次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1 0 1 年 1 2  月       日  


